
《中山市西区长洲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（2022-2035）》公示

（1）提出长洲村全要素保护体系框架，划定保护范围、明确保护层次、制定分类具体保护措施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。

（2）改善村落自然环境，提高村落环境质量，保护公共空间和景观视廊。

（3）整治村落建筑环境，展现长洲多元历史风貌。

（4）活化建筑功能，加强基础设施配给，改善人居环境。

（5）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健全文化旅游功能。

2.保护重点

（1）保护对长洲村村落格局及文化风俗有根本性影响的狮山、马山、狮山公园水塘等组成的自然山水格局及山水景观视廊。

（2）保护“8字形”村落街巷空间格局，保护宗祠引领的礼制空间秩序、鱼骨状街巷肌理，保护西大街、北大街、松柏林大街等64条传统街巷脉络，保护非遗醉

龙舞巡游路线。

（3）保护清朝形成的堡社制、命名方式、六堡边界范围价值要素。

（4）保护黄氏大宗祠、烟洲书院、黄健故居等各级文物保护建筑及293栋有价值传统建筑。

（5）保护和彰显古井、古树、社稷坛、巷门、石板路、风雨亭等历史环境要素。

（6）保护醉龙舞、扒仙艇、左手棍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一、总则
1.规划目的

2014年9月，西区长洲村列入我市第一批广东省传统村落。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，各市要积极推进传

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，完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全覆盖。为贯彻新时期顶层设计，保护长洲村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特色，继承和弘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

及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整体保护传统建筑及自然景观环境，处理好村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，统筹安排村庄人居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措施，特编制本规划。

2.规划范围

（1）规划研究范围：综合考虑传统村落选址及大山水格局要素、长洲及马山控规单元边界、国土空间规划长洲社区单元行政边界、保护与发展连片统筹等因素，

确定本次规划整体研究范围：北至狮滘河、南至富华道、西接翠景道、东至石岐河，面积共223.68公顷。

（2）旧村场范围：传统村落保护性要素的划定主要集中于旧村场范围，本次规划通过查阅及转译史料、比对历史卫星图片集中建成区、现场走访摸排留存历史

资源情况，综合考证，确定囊括狮马双山的长洲旧村场范围，面积约74.40公顷。

3.规划期限

根据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4）、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(试行)》要求，衔接《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本次《中山市西区长洲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（2022-2035）》规划期限为2022-2035年，其中近期为2022-2025年，远期为2026-2035

年。

4.规划目标

通过本规划编制，为保护长洲村传统空间格局和整体风貌特征、传统风貌建筑和自然景观环境，继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、改善和提高人居生活环境质量

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法律依据。   

通过制定保护发展对策，使长洲村整体山水格局和街巷格局得到有效延续和控制、传统建筑得到有效修缮和保护、周边环境与传统村落充分协调，实现长洲

村整体的、真实的、可持续的保护与活态传承。传统村落保护取得良好的综合效益，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可持续发展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。

二、历史文化价值研究
1.村落特色

长洲村拥有近八百年历史，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；至今历史格局依旧完整，街道空间特色突出，文物古迹和传统风貌建筑众多；历史环境要素数量多、

类型丰富；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地方传统文化和习俗，数量众多、类型丰富、特色鲜明。

2.价值特征综述

长洲烟雨，是研究珠江三角洲河口岛丘聚沙成围、由海成陆地理变迁的教科书；黄氏宗亲，是研究岭南宗族文化的典型样本；六堡十三社，是研究明清至今

以“堡社制”为代表的广东行政建制、祭祀制度等重要的历史例证；从围垦农耕、开埠后岐江民族工商贸兴起，到改革开放40年“三来一补”，实业致富，是补

充和完善岐江两岸从传统渔农经济到工商贸兴衰的产业更迭证据。八字鱼骨、双山伴城，新中国成立后改道联围，是研究岭南传统山水村落选址、生活空间、生

态空间的真实依据；蚝壳屋、竹筒屋、近现代中西混合住宅等为代表的各类建筑，是岭南海滨多元建筑艺术的露天博物馆；醉龙源头，扒仙赛艇、左手棍之家，

中山传统武术的非遗典范；红色革命根据地，更是100年艰苦抗战、救亡图存的见证。

三、保护内容
1.保护内容和保护对象

四、保护区划和管理规定
1.保护区划

（1）核心保护范围界定：从全要素整体保护的角度出发，将村内传统山水格局较为完整、传统街巷、历史环境要素较为集中、历史建筑或者传统风貌建筑集中

成片的地区划为核心保护范围，西至西畴上街，东至后山大街及马山坡脚线，面积约49.19公顷。

（2）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界定：将核心保护范围线向外拓展至周边第一条规划道路包络的区域，划为建设控制地带，南至翠洲路-景新路-长安巷-南大街-富华道，

北至规划一路，西至新居路-西畴上街，东至中山一路，面积约44.45公顷（不含核心保护范围）。

2.核心保护范围管理规定

(1)保护以狮马双山为核心的多重山水人地关系；保护两山标志性山脊线，保护两山与周边重要山水及城市节点地标之间、两山之间、村落与山水之间、建筑

与山水之间的通视关系；保护修复狮马双山自然风貌，严禁大规模开挖破坏山体地形和植被。

(2)保护并修复“8字”延展、鱼骨渗透的村落街巷肌理，恢复宗祠引领的礼制轴线秩序，保护醉龙舞巡游路线。保护西大街、北大街、松柏林大街、后山大街

等明清主要历史街巷脉络，不得改变一级保护街巷的走向、街廓尺度、高宽比。�

（3）保护社稷坛、巷门、石板路、风雨亭等历史环境要素。

（4）根据抢救第一原则，严格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、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，首先进行修缮；并对有价值建筑做好详尽记录，推荐评级，应保尽

保。

（5）严格控制建设活动，除确需建造的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，不得进行新建、扩建。对残损严重、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进行修缮和风貌恢

复的建设活动不属于新建、扩建范畴。

（6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筑，其平面肌理、高度、材质、色彩等应与周边相邻1-2栋建筑相协调。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前，应提交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方

案至相关主管部门。在市级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许可前，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，应当征求市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，必要时应组织专家论证。

（7）拆除传统建筑以外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，应当由市级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市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（8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得高于三层，高度原则上不得高于12米；同时满足文物保护单位、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筑和

预先保护对象对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，满足重要山水视线通廊、街巷高宽比对建筑高度的要求。确需建造的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局部存在困难的，需由

市级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，特事特议。

（9）考虑到空心化、城市机能衰败的实际情况，鼓励对区内居住建筑进行功能织补，作为展览空间及图书馆、公共配套、文化旅游、商业、办公、民宿等，策

划微型博物馆群，以用促保。

3.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

（1）建设控制地带旨在更大的区域内，维育传统村落全貌，实现与外围其他地带的过渡协调。

（2）区内允许一定程度的开发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筑的平面肌理、高度、色彩等宜与周边1-2栋相邻建筑相协调。

（3）适度延展核心区保护街巷走向，保持其街道对景关系。

（4）建筑高度从外围向核心保护范围梯度渐退；毗邻核心保护区第一圈层的建筑高度原则上不高于15米；第二圈层建筑高度原则上不高于18米；外围圈层建筑

高度原则上不高于36米。

（5）建筑高度应同时满足文物保护单位、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筑和预先保护对象对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，满足重要山水视线通廊、街

巷高宽比对建筑高度的要求。

（6）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前，应提交具体空间方案。在市级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许可前，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，应当征求市级文物主管部

门的意见，必要时应组织专家论证。确需建造的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局部存在困难的，需由市级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，特事特议。

五、村落保护规划
1.整体保护结构：双山一环多视廊 六堡六十四街巷 价值建筑及要素

• “双山”：即与城市选址密切相关的狮山、马山；

• “一环”：即明清至民国时期形成的“八字”街巷格局；

• “多视廊”：本规划中划定6条山水景观视线通廊，空间上需满足视廊的通达要求；六条视廊分别为：狮山-马山视线通廊、狮山-狮滘河山水视线通廊、马山

-石岐玻璃厂烟囱视线通廊、马山-员峰山视线通廊、马山-长洲大桥视线通廊、马山-烟墩山视线通廊；

• “六堡”：即六堡范围、名称、格局与空间秩序；

• “六十四街巷”：即维系8字街巷格局、鱼骨状街巷肌理的10条一级保护街巷及53条二级保护街巷，具体包括西大街、西上街、北大街等街巷；

• “价值建筑”：即黄氏大宗祠、烟洲书院、黄健故居等各级文物保护建筑及经过评定得到的293栋有价值传统建筑；

• “环境要素”：即经过历史追溯、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井、古树、社稷坛、巷门、石板路、风雨亭等历史环境要素。

2.山水格局保护与修复

（1）山体保护：严格保护与长洲村选址及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狮山、马山双山格局。保护并修复狮马双山自然生态风貌。加大古树名木资源的普查和保护力度。

加强对山林病虫害的防治，加强对居民山林防火知识的宣传，加强森林防火队伍和各级防火指挥机构建设。

（2）水体保护：保护狮山公园水塘，西侧复现村口已灭失宗祠庙宇群遗址公园，优化岸带景观；北侧结合规划绿地复现古水道、埗头格局，打造情景商业水街。

清理塘底淤泥，活水优用。

3.街巷格局及肌理保护措施

（1）街巷分级保护

保护内容：保护街巷走向、空间尺度、街巷高宽比、特殊界面材质（石板路），协同街面建筑风格。

街巷分级：本次规划明确长洲村内有64条传统街巷，其中包括10条一级保护街巷，53条二级保护街巷和1条三级保护街巷。

（2）街巷分类保护指引

在分级保护的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彰显长洲古村街巷的地域性，对建控范围内所有街巷进行特征抓取，根据地形地貌、传统建筑及历史环境要素聚集度、街道空间

亚划分、侧界面及底界面材质，分型为垂山巷、环山巷、古园巷、院落巷、现代特色风貌巷六类特色街巷，作为居民自改的引导性条款，鼓励基于保护底色的在

地特性增强。

（3）街巷肌理控制指引

由街巷肌理、典型院落肌理、单体建筑肌理三个方面对街巷肌理进行控制指引。

4.建筑风貌分级保护和分类整治措施

（1）建筑分级评估

• 不可移动文物：落实《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2008年广东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2处、2019年中山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1处、中

山市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处。

• 历史建筑：落实《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明确的历史建筑1处。

• 推荐历史建筑：根据广东省标准《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评价标准》，本次评出推荐历史建筑46处。

•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：根据广东省标准《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评价标准》，本次评出推荐传统风貌建筑249处。

• 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建筑：此类建筑为未打破村落原有格局肌理；色彩、材料、高度等要素与传统村落相协调；后期新建和改造未对原建筑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造成严重影响的建筑，本次评出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建筑771处。

• 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：此类建筑与村落传统风貌及格局肌理差异较大，或后期加建，对原有建筑真实性、完整性造成严重影响的建筑。本次评出与传统

风貌不协调的建筑1548处。

（2）建筑分类整治措施

• 保护类建筑：省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

• 修缮类建筑：历史建筑、推荐历史建筑

• 改善类建筑：推荐传统风貌建筑

• 保留改造类建筑：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建筑

• 整治改造类建筑：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

5.历史环境要素保护

本规划确定长洲村内历史环境要素如下：牌坊4处、巷门4处、亭子3处、古井11处、社坛16处、古树名木31棵。

6.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保护内容：长洲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文化包含：宗教祭祀文化（黄氏祭祖、祭灶、团年、开牙、人日、拱街、士地诞、三月三、娘马诞、浴佛节、河

溪节、盂兰节 ）、传统表演艺术（醉龙舞、舞狮子、舞木龙、飘色巡游、赛鲜艇）、农耕文化（围塘造陆）、饮食文化（炊大笼糕、栾茜饼、艾糍、茶果俐、

开年糕、龙门粉）、传统婚丧嫁娶习俗、红色文化、名人文化、民间传说及口述史等。

7.已灭失历史遗迹修复

复兴和锚固复兴和锚定8字格局；复兴“六堡十三社”；复兴水街山水形胜格局；复兴东西双渡村口庙宇群；复兴非遗水陆双线（醉龙舞、扒仙艇），复兴微型

文化博物馆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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